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臺南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林建和

電話：06-2991111#8931

傳真：06-2952134

電子信箱：ak5256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山上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6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民生字第1020502103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502103A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山上區第一公墓明北段486地號、第二公墓明南

段622、642與674地號、第三公墓豐德段1-1地號、第四公

墓牛稠埔段107-5地號禁葬公告乙份，請惠予張貼周知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40條規定暨本市山上區公所102年6月

3日所民字第1020355574號辦理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不含臺南市、含直轄市及福建省）、臺南市各區公所、臺南市殯葬

管理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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